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280號

原      告  璟騰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慧宗  

訴訟代理人  蔡慧雅  

            高意琄  

            李承訓律師

被      告  陸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柏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素真  

            李安敏  

            沈崇廉律師

            馬啓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616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93元，餘由原

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萬6167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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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向被告承租其所有位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756土地)及756-1地號土地(下稱756-1土地)靠西

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

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其上鐵皮舊倉庫(下稱系

爭廠房)，雙方簽立土地廠房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民國105

年7月15日起至112年7月15日止，租金部分約定：「1.系爭

廠房整修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

租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2.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

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3.每3年期滿，租金應按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押租金22萬元」(下稱系

爭租約)。嗣兩造陸續於108年8月31日、111年7月18日復約

定將上開租金第3款約定修正為每3年期滿，租金應調整5,00

0元，其餘約定則不變，且因承租土地部分遭第三人占用，

兩造遂協議系爭租約111年7月至112年7月之每月租金修改為

11萬5000元，押租金則為23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原告已

將系爭押租金給付被告。

(二)嗣被告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另與第三人簽立租賃契約，並要求

原告須於112年7月14日前將土地及系爭廠房騰空返還。系爭

租約租期屆滿日雖為112年7月15日，但原告仍於同年7月14

日將系爭廠房騰空，當日並會同被告指派之代表至現場查

看，復因被告代表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

除，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

完成點交。而原告既已將系爭廠房騰空交予被告，依系爭租

約第4條約定，被告即應將系爭押租金返還，詎經原告多次

催討，被告仍置之不理。

(三)至被告辯稱原告應將系爭廠房內之地板及廁所拆除、且現場

留有大批建材(下稱系爭建材)未清理，而有遲延交還系爭廠

房云云。然系爭廠房於被告交付原告時，地坪多處龜裂、凹

洞，系爭廠房出租時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收益狀態，原告依系

爭租約約定進行整修鋪設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使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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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自不

在原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範圍內。故系爭租約屆滿後，原告未

拆除地坪、辦公室及廁所，未違反回復原狀義務。縱使認為

原告就此未盡回復原狀義務，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

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訴外人永鈺窯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永鈺公司)，後續係由永鈺公司裝修系爭廠

房，被告並未支出任何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辯稱系

爭押租金應扣除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7萬1400元，並無理

由。另系爭建材並非廢棄物，而係原告之庫存貨品，且系爭

建材係放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7土地)

上，而非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範圍，被告自無權利要求原告

移除系爭建材，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系爭建材清運

費用10萬5000元，並無理由。又系爭廠房之點交日即112年7

月19日係雙方數度協商下所約定，且係原告配合被告之要求

下所為(即拆除系爭廠房內部分辦公室)，原告亦依約於當日

完成點交，自無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之情，則原告己回復原狀

並點交，無違約情事，被告辯稱原告應給付違約金，亦無理

由。

(四)退步言之，縱被告對原告有其所辯可自系爭押租金中扣除之

債權存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系爭建材清除，造

成原告受有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財產損害，原告可

以該債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

系爭押租金抵充，被告仍應返還系爭押租金。

(五)為此，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押租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有簽立系爭租約，且系爭押租金被告尚未返還予原告，

惟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前1年時，即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

函之方式通知原告期滿不再續租，並敦促原告於租期屆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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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爭廠房騰空並回復原狀後返還，嗣因見原告無搬遷之

舉，為免之後無從依約將系爭廠房交付予新租客之困擾，被

告復於112年7月7日再次發存證信函予原告。詎至112年7月1

5日租期屆滿時，發現原告並未騰空搬遷完畢，被告不得已

再與原告約定於同年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惟19日當天原告

仍未將系爭廠房完全回復原狀，現場除原告自行鋪設之地板

及其自行搭建之廁所未拆除外，系爭廠房仍留有系爭建材未

清理。而縱使上開系爭建材縱使如原告主張係堆置於757土

地，然系爭租約既名為土地廠房租賃契約，是本件租賃範圍

除首揭756、756-1土地外，亦包含系爭廠房之全部，至於系

爭廠房是否部分坐落於他人土地上，則係被告與該他人間之

法律關係，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未除系爭廠房地坪、廁所，於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

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因而支出系爭建材清運費10萬5000

元，另系爭廠房地板及廁所拆除費7萬1400元，雖然由是由

永鈺公司支出，但被告與永鈺公司締約時有給予其1個半月

裝修免租期，包含由永鈺公司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

仍因原告未拆除地板及廁所而受有損害，原告自應賠償原告

7萬1400元。又原告未盡回復原狀之義務，依系爭租約第5條

之約定，原告應支付自租約屆滿翌日即112年7月16日起至同

年月19日下午點交止，共3.5日，並按約定租金5倍計算之懲

罰性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X5倍X3.5日=6萬

7083元)。而原告上開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合計28萬6083元(計

算式：10萬5000元+7萬2000元+6萬7083元=28萬6083元)，已

逾系爭押租金之金額，自系爭押租金抵充後，原告已無押租

金得請求返還，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前成立系爭租約，原告交付被告系爭押租金。嗣

租期屆滿後，原告未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含地板)及廁所拆

除，因被告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

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原告拆除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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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地板)後並於同年7月19日點交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

系爭租約、存證信函、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3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等

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即為：(一)

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二)原告是否應將

系爭建材移除？(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

元？(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

之狀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又承

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

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23條、第455

條、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

方(原告)於租期屆滿時或經甲方(被告)依法終止租約時，

應即日將租賃土地廠房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

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時，甲方每

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5倍之違約金，其留置物品均視同

廢棄物，乙方放棄權利，絕無異議。其笨重機械設備移運

費用，應自保證金扣除。」而所謂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

特別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

是而租賃物返還時應具有何種狀態，應探究當事人對於此

事具有何種明示或默示之合意，並衡酌租賃物之折舊與合

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

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而非回復租

賃物之原有狀態。

　2、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系爭廠房於出租時，為毛胚

屋狀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故給予原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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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減少租金去整修等語(見本院卷第111頁)。復觀諸系爭

租約第2條第2項租金約定：「a.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

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5萬元；b.105年

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等語

（本院卷第5頁），可知兩造間約定被告以系爭廠房現況出

租予被告後，原告有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以進行系爭廠房

之裝修事宜，堪認系爭廠房於出租交付原告時之狀況，不

符合系爭租約之租賃用途即「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

品」，應有需進行相當程度裝修之必要，被告始會提供原

告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供其整修。又系爭租約之用途既為

「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為進行倉儲管理及營

運，至少地面應完整平坦，且有辦公室及廁所等基礎設

施，始符合系爭租約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原告為使系

爭廠房符合系爭租約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自行僱工

舖設地坪及搭建辦公室及廁所，依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

則，應認原告於系爭租約到期後，返還被告之系爭廠房應

合於契約「應有」狀態，即具備「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

品」之狀態，而非系爭廠房之「原有」狀態，否則豈非要

求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至毛胚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

凹洞、龜裂之狀態。故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將鋪設之地板及

搭建之廁所拆除等語，惟上開設施屬被告交付系爭廠房時

所應具備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已如前述，則原告於返還

系爭廠房時雖未將地板及廁所拆，亦原告難認違反有關回

復原狀之約定。

(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

　1、另被告抗辯原告於租期屆滿後於原告出租之系爭廠房內堆

置大批建材未清除等語，原告則主張該建材係放置在757土

地，其放置位置不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等語。故應審究者

為系爭租約關於系爭廠房之租賃範圍為何。

　2、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甲方(被告)土地756、756-1土地靠

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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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甲方(被告)上述土地鐵

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出租乙方(原告)供

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等語。復觀諸系爭租約其餘條文

係將「土地」、「廠房」分別記載，可知系爭租約之租賃

範圍包含土地(即756、756-1地號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

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

往南直線範圍)及廠房(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

0MX60M)。而系爭租約第1條就廠房部分雖有記載「上述土

地」等語，惟依附圖地籍圖及空照圖顯示，757地號土地三

面與756地號土地相鄰，而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呈現

一長方形，鐵皮廠房中間部分有一小區域坐落於757地號土

地，又參系爭租約定承租廠房面積所列計算式為「30MX60M

(後縮減為59.2MX30.9M)」，均是以長方形面積計算廠房，

而未特別約定扣除某部分或757地號土地上面積，且原告簽

訂系爭租約之目的暨係為取得廠房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

品，則系爭契約第1條後段租賃範圍之重點應是鐵皮廠房財

產權之範圍內，而非僅指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範圍。

再參酌被證3(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建材堆放位置，其上方

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與被證2(見本院卷第50至52頁)

及原證6(見本院卷第11頁反面至13頁)所示兩造均不爭執租

賃範圍照片中之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相連，原告就此

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1頁)，顯見系爭建材堆放位置與兩

造均不爭執之承租範圍屬同一鐵皮建物範圍。而土地與建

物財產權不同，原告承租之鐵皮廠房暨為一體之建物，整

體即為同建物財產權，不會因該鐵皮廠房橫跨不同人所有

之土地即產生數個財產權，故堪認系爭租約第1條所謂「上

述土地」，應係為界定廠房位置所為之敘述，而非僅只756

上之鐵皮廠房範圍，故原告建材堆置空間既位於鐵皮廠房

(即系爭廠房)內，則仍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主張系爭

建材放置空間不在系爭租約租賃範圍等語，尚非有據。

　3、是以，原告於租約屆滿時負有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交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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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義務，然其在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移除，未依約

履行回復狀義務，則被告請求原告賠償因其移除系爭廠房

留置之系爭建材所生之損害，即屬有據。而被告為清運原

告遺留於系爭廠房之建材，因而支出清運處理費14萬7000

元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綠森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統一發

票、請款單及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被告自

得請求原告賠償14萬7000元。

(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

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

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

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

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

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

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

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

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

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

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

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

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規定。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

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

斟酌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

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

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

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79年

台上字第1612號原判例要旨參照）。

　2、被告主張系爭租約雖於112年7月15日屆滿，然原告未於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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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後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騰空交還，遲至112年7月19日下

午6時始點交完成，原告共遲延3.5日，故依系爭租約第5條

約定，以原月租金11萬5000元5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原告

應支付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5X3.5=6

萬7083元)。原告則主張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進行點

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原告並非未完成騰空，僅係就

原告進行整修時之辦公及廁所是否要拆除，兩造解讀不

同，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約定等語。

　3、經查，觀諸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內容，並無違約處罰之文

字，對照系爭租約之其他條文，就回復原狀義務亦無除請

求該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明確約定，揆諸上開

規定及說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應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損

害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而該約定目的係避免原告未將

租賃物回復原狀，使被告無法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招租，而

受有租金之損害。查本件原告未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辦

公室及廁所，固經本院認定非原告回復原狀範圍，故就此

難認原告有違法系爭租約第5條之情形。惟依前所述，原告

於租期屆滿後，仍在系爭廠房內遺留系爭建材未清除，此

部分違反系爭租約定5條之約定，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原

約金，而系爭建材堆置於系爭廠房，經被告於111年8月8日

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移除(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原告仍

未為移除，最後係由被告自行雇工移除，而被告僅主張原

告應支付3.5日計算之違約金，應屬有據。

　4、末查，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故有未將系爭建材移除之

情事。然而，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

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永鈺公司，有租賃契約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96頁)，本院衡量上情及被告已得請求原告賠償清

除系爭建材所需費用，故認被告主張相當月租金額5倍之違

約金尚屬過高，應酌減為月租金額2倍計算，始屬相當。因

此，被告得主張之違約金，其金額應為2萬6833元(計算

式：11萬5000元/30X2X3.5=2萬6833元，元以下四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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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1、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

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

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租約之押租金為23萬元，且被告於租約屆滿後

尚未返還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

後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依系爭租約得請求原告賠償回

復原狀所需費用14萬7000元及違約金2萬6833元，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系爭押租金經被告抵充上開費用後，被告應

返還之押租金為5萬6167元(計算式：23萬元-14萬7000元-2

萬6833元=5萬6167元)。

　3、至原告另主張系爭建材放置地點為757土地並非系爭租約租

賃範圍內，被告擅自移除系爭建材，對原告應負系爭建材

價值252萬4550元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以此損害賠償請求

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

金抵充等語。惟系爭建材放置位置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

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系爭租約定第5條之約定「租

約屆滿後被告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被告放棄權利」等

語，且被告已於移除前先催告原告自行移除系爭建材，然

原告仍置之不理，則被告依約清除視同廢棄物之系爭建

材，難認構成侵權行為，故原告對於被告無損害賠償債

權，原告主張以侵權行為債權抵銷被告之債權，並無理

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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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3 項、第23

3 條第1 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返還押租

金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

3年5月10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

第17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

押租金5萬6167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

本無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

該聲請僅在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法院仍係本於職權而宣告，

自無庸對該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其附麗，爰另為駁回假執行聲請之諭知。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爰依職權諭知如

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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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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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280號
原      告  璟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慧宗  
訴訟代理人  蔡慧雅  
            高意琄  
            李承訓律師
被      告  陸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柏誼  






訴訟代理人  黃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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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616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93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萬616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向被告承租其所有位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6土地)及756-1地號土地(下稱756-1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其上鐵皮舊倉庫(下稱系爭廠房)，雙方簽立土地廠房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民國105年7月15日起至112年7月15日止，租金部分約定：「1.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2.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3.每3年期滿，租金應按行政院主計處公告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押租金22萬元」(下稱系爭租約)。嗣兩造陸續於108年8月31日、111年7月18日復約定將上開租金第3款約定修正為每3年期滿，租金應調整5,000元，其餘約定則不變，且因承租土地部分遭第三人占用，兩造遂協議系爭租約111年7月至112年7月之每月租金修改為11萬5000元，押租金則為23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原告已將系爭押租金給付被告。
(二)嗣被告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另與第三人簽立租賃契約，並要求原告須於112年7月14日前將土地及系爭廠房騰空返還。系爭租約租期屆滿日雖為112年7月15日，但原告仍於同年7月14日將系爭廠房騰空，當日並會同被告指派之代表至現場查看，復因被告代表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而原告既已將系爭廠房騰空交予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被告即應將系爭押租金返還，詎經原告多次催討，被告仍置之不理。
(三)至被告辯稱原告應將系爭廠房內之地板及廁所拆除、且現場留有大批建材(下稱系爭建材)未清理，而有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云云。然系爭廠房於被告交付原告時，地坪多處龜裂、凹洞，系爭廠房出租時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收益狀態，原告依系爭租約約定進行整修鋪設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使系爭廠房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自不在原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範圍內。故系爭租約屆滿後，原告未拆除地坪、辦公室及廁所，未違反回復原狀義務。縱使認為原告就此未盡回復原狀義務，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訴外人永鈺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鈺公司)，後續係由永鈺公司裝修系爭廠房，被告並未支出任何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7萬1400元，並無理由。另系爭建材並非廢棄物，而係原告之庫存貨品，且系爭建材係放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7土地)上，而非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範圍，被告自無權利要求原告移除系爭建材，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系爭建材清運費用10萬5000元，並無理由。又系爭廠房之點交日即112年7月19日係雙方數度協商下所約定，且係原告配合被告之要求下所為(即拆除系爭廠房內部分辦公室)，原告亦依約於當日完成點交，自無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之情，則原告己回復原狀並點交，無違約情事，被告辯稱原告應給付違約金，亦無理由。
(四)退步言之，縱被告對原告有其所辯可自系爭押租金中扣除之債權存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系爭建材清除，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財產損害，原告可以該債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金抵充，被告仍應返還系爭押租金。
(五)為此，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有簽立系爭租約，且系爭押租金被告尚未返還予原告，惟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前1年時，即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之方式通知原告期滿不再續租，並敦促原告於租期屆滿前將系爭廠房騰空並回復原狀後返還，嗣因見原告無搬遷之舉，為免之後無從依約將系爭廠房交付予新租客之困擾，被告復於112年7月7日再次發存證信函予原告。詎至112年7月15日租期屆滿時，發現原告並未騰空搬遷完畢，被告不得已再與原告約定於同年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惟19日當天原告仍未將系爭廠房完全回復原狀，現場除原告自行鋪設之地板及其自行搭建之廁所未拆除外，系爭廠房仍留有系爭建材未清理。而縱使上開系爭建材縱使如原告主張係堆置於757土地，然系爭租約既名為土地廠房租賃契約，是本件租賃範圍除首揭756、756-1土地外，亦包含系爭廠房之全部，至於系爭廠房是否部分坐落於他人土地上，則係被告與該他人間之法律關係，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未除系爭廠房地坪、廁所，於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因而支出系爭建材清運費10萬5000元，另系爭廠房地板及廁所拆除費7萬1400元，雖然由是由永鈺公司支出，但被告與永鈺公司締約時有給予其1個半月裝修免租期，包含由永鈺公司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仍因原告未拆除地板及廁所而受有損害，原告自應賠償原告7萬1400元。又原告未盡回復原狀之義務，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原告應支付自租約屆滿翌日即112年7月16日起至同年月19日下午點交止，共3.5日，並按約定租金5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X5倍X3.5日=6萬7083元)。而原告上開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合計28萬6083元(計算式：10萬5000元+7萬2000元+6萬7083元=28萬6083元)，已逾系爭押租金之金額，自系爭押租金抵充後，原告已無押租金得請求返還，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前成立系爭租約，原告交付被告系爭押租金。嗣租期屆滿後，原告未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含地板)及廁所拆除，因被告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原告拆除辦公室(不含地板)後並於同年7月19日點交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存證信函、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即為：(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又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23條、第455條、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原告)於租期屆滿時或經甲方(被告)依法終止租約時，應即日將租賃土地廠房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5倍之違約金，其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乙方放棄權利，絕無異議。其笨重機械設備移運費用，應自保證金扣除。」而所謂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是而租賃物返還時應具有何種狀態，應探究當事人對於此事具有何種明示或默示之合意，並衡酌租賃物之折舊與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
　2、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系爭廠房於出租時，為毛胚屋狀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故給予原告2個月減少租金去整修等語(見本院卷第111頁)。復觀諸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租金約定：「a.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5萬元；b.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等語（本院卷第5頁），可知兩造間約定被告以系爭廠房現況出租予被告後，原告有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以進行系爭廠房之裝修事宜，堪認系爭廠房於出租交付原告時之狀況，不符合系爭租約之租賃用途即「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應有需進行相當程度裝修之必要，被告始會提供原告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供其整修。又系爭租約之用途既為「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為進行倉儲管理及營運，至少地面應完整平坦，且有辦公室及廁所等基礎設施，始符合系爭租約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原告為使系爭廠房符合系爭租約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自行僱工舖設地坪及搭建辦公室及廁所，依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應認原告於系爭租約到期後，返還被告之系爭廠房應合於契約「應有」狀態，即具備「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之狀態，而非系爭廠房之「原有」狀態，否則豈非要求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至毛胚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之狀態。故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將鋪設之地板及搭建之廁所拆除等語，惟上開設施屬被告交付系爭廠房時所應具備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已如前述，則原告於返還系爭廠房時雖未將地板及廁所拆，亦原告難認違反有關回復原狀之約定。
(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
　1、另被告抗辯原告於租期屆滿後於原告出租之系爭廠房內堆置大批建材未清除等語，原告則主張該建材係放置在757土地，其放置位置不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等語。故應審究者為系爭租約關於系爭廠房之租賃範圍為何。
　2、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甲方(被告)土地756、756-1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甲方(被告)上述土地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出租乙方(原告)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等語。復觀諸系爭租約其餘條文係將「土地」、「廠房」分別記載，可知系爭租約之租賃範圍包含土地(即756、756-1地號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廠房(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而系爭租約第1條就廠房部分雖有記載「上述土地」等語，惟依附圖地籍圖及空照圖顯示，757地號土地三面與756地號土地相鄰，而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呈現一長方形，鐵皮廠房中間部分有一小區域坐落於757地號土地，又參系爭租約定承租廠房面積所列計算式為「30MX60M(後縮減為59.2MX30.9M)」，均是以長方形面積計算廠房，而未特別約定扣除某部分或757地號土地上面積，且原告簽訂系爭租約之目的暨係為取得廠房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系爭契約第1條後段租賃範圍之重點應是鐵皮廠房財產權之範圍內，而非僅指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範圍。再參酌被證3(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建材堆放位置，其上方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與被證2(見本院卷第50至52頁)及原證6(見本院卷第11頁反面至13頁)所示兩造均不爭執租賃範圍照片中之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相連，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1頁)，顯見系爭建材堆放位置與兩造均不爭執之承租範圍屬同一鐵皮建物範圍。而土地與建物財產權不同，原告承租之鐵皮廠房暨為一體之建物，整體即為同建物財產權，不會因該鐵皮廠房橫跨不同人所有之土地即產生數個財產權，故堪認系爭租約第1條所謂「上述土地」，應係為界定廠房位置所為之敘述，而非僅只756上之鐵皮廠房範圍，故原告建材堆置空間既位於鐵皮廠房(即系爭廠房)內，則仍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主張系爭建材放置空間不在系爭租約租賃範圍等語，尚非有據。
　3、是以，原告於租約屆滿時負有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交還原告之義務，然其在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移除，未依約履行回復狀義務，則被告請求原告賠償因其移除系爭廠房留置之系爭建材所生之損害，即屬有據。而被告為清運原告遺留於系爭廠房之建材，因而支出清運處理費14萬7000元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綠森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請款單及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被告自得請求原告賠償14萬7000元。
(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規定。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79年台上字第1612號原判例要旨參照）。
　2、被告主張系爭租約雖於112年7月15日屆滿，然原告未於屆滿後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騰空交還，遲至112年7月19日下午6時始點交完成，原告共遲延3.5日，故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以原月租金11萬5000元5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原告應支付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5X3.5=6萬7083元)。原告則主張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原告並非未完成騰空，僅係就原告進行整修時之辦公及廁所是否要拆除，兩造解讀不同，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約定等語。
　3、經查，觀諸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內容，並無違約處罰之文字，對照系爭租約之其他條文，就回復原狀義務亦無除請求該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明確約定，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應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損害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而該約定目的係避免原告未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使被告無法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招租，而受有租金之損害。查本件原告未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辦公室及廁所，固經本院認定非原告回復原狀範圍，故就此難認原告有違法系爭租約第5條之情形。惟依前所述，原告於租期屆滿後，仍在系爭廠房內遺留系爭建材未清除，此部分違反系爭租約定5條之約定，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原約金，而系爭建材堆置於系爭廠房，經被告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移除(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原告仍未為移除，最後係由被告自行雇工移除，而被告僅主張原告應支付3.5日計算之違約金，應屬有據。
　4、末查，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故有未將系爭建材移除之情事。然而，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永鈺公司，有租賃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本院衡量上情及被告已得請求原告賠償清除系爭建材所需費用，故認被告主張相當月租金額5倍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酌減為月租金額2倍計算，始屬相當。因此，被告得主張之違約金，其金額應為2萬683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2X3.5=2萬68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1、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租約之押租金為23萬元，且被告於租約屆滿後尚未返還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依系爭租約得請求原告賠償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4萬7000元及違約金2萬6833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系爭押租金經被告抵充上開費用後，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為5萬6167元(計算式：23萬元-14萬7000元-2萬6833元=5萬6167元)。
　3、至原告另主張系爭建材放置地點為757土地並非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被告擅自移除系爭建材，對原告應負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以此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金抵充等語。惟系爭建材放置位置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系爭租約定第5條之約定「租約屆滿後被告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被告放棄權利」等語，且被告已於移除前先催告原告自行移除系爭建材，然原告仍置之不理，則被告依約清除視同廢棄物之系爭建材，難認構成侵權行為，故原告對於被告無損害賠償債權，原告主張以侵權行為債權抵銷被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3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返還押租金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5月10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5萬6167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無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在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法院仍係本於職權而宣告，自無庸對該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爰另為駁回假執行聲請之諭知。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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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280號
原      告  璟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慧宗  
訴訟代理人  蔡慧雅  
            高意琄  
            李承訓律師
被      告  陸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柏誼  



訴訟代理人  黃素真  
            李安敏  
            沈崇廉律師
            馬啓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616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93元，餘由原
    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萬6167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向被告承租其所有位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756土地)及756-1地號土地(下稱756-1土地)靠西面圍牆
    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
    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其上鐵皮舊倉庫(下稱系爭廠房)
    ，雙方簽立土地廠房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民國105年7月15
    日起至112年7月15日止，租金部分約定：「1.系爭廠房整修
    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新臺
    幣(下同)5萬元；2.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
    月租金11萬元；3.每3年期滿，租金應按行政院主計處公告
    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押租金22萬元」(下稱系爭租約)。
    嗣兩造陸續於108年8月31日、111年7月18日復約定將上開租
    金第3款約定修正為每3年期滿，租金應調整5,000元，其餘
    約定則不變，且因承租土地部分遭第三人占用，兩造遂協議
    系爭租約111年7月至112年7月之每月租金修改為11萬5000元
    ，押租金則為23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原告已將系爭押租
    金給付被告。
(二)嗣被告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另與第三人簽立租賃契約，並要求
    原告須於112年7月14日前將土地及系爭廠房騰空返還。系爭
    租約租期屆滿日雖為112年7月15日，但原告仍於同年7月14
    日將系爭廠房騰空，當日並會同被告指派之代表至現場查看
    ，復因被告代表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
    ，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完
    成點交。而原告既已將系爭廠房騰空交予被告，依系爭租約
    第4條約定，被告即應將系爭押租金返還，詎經原告多次催
    討，被告仍置之不理。
(三)至被告辯稱原告應將系爭廠房內之地板及廁所拆除、且現場
    留有大批建材(下稱系爭建材)未清理，而有遲延交還系爭廠
    房云云。然系爭廠房於被告交付原告時，地坪多處龜裂、凹
    洞，系爭廠房出租時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收益狀態，原告依系
    爭租約約定進行整修鋪設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使系爭
    廠房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自不
    在原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範圍內。故系爭租約屆滿後，原告未
    拆除地坪、辦公室及廁所，未違反回復原狀義務。縱使認為
    原告就此未盡回復原狀義務，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
    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訴外人永鈺窯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永鈺公司)，後續係由永鈺公司裝修系爭廠房
    ，被告並未支出任何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辯稱系爭
    押租金應扣除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7萬1400元，並無理由。
    另系爭建材並非廢棄物，而係原告之庫存貨品，且系爭建材
    係放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7土地)上，而非
    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範圍，被告自無權利要求原告移除系爭
    建材，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系爭建材清運費用10萬
    5000元，並無理由。又系爭廠房之點交日即112年7月19日係
    雙方數度協商下所約定，且係原告配合被告之要求下所為(
    即拆除系爭廠房內部分辦公室)，原告亦依約於當日完成點
    交，自無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之情，則原告己回復原狀並點交
    ，無違約情事，被告辯稱原告應給付違約金，亦無理由。
(四)退步言之，縱被告對原告有其所辯可自系爭押租金中扣除之
    債權存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系爭建材清除，造
    成原告受有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財產損害，原告可
    以該債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
    系爭押租金抵充，被告仍應返還系爭押租金。
(五)為此，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押租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有簽立系爭租約，且系爭押租金被告尚未返還予原告，
    惟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前1年時，即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
    函之方式通知原告期滿不再續租，並敦促原告於租期屆滿前
    將系爭廠房騰空並回復原狀後返還，嗣因見原告無搬遷之舉
    ，為免之後無從依約將系爭廠房交付予新租客之困擾，被告
    復於112年7月7日再次發存證信函予原告。詎至112年7月15
    日租期屆滿時，發現原告並未騰空搬遷完畢，被告不得已再
    與原告約定於同年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惟19日當天原告仍
    未將系爭廠房完全回復原狀，現場除原告自行鋪設之地板及
    其自行搭建之廁所未拆除外，系爭廠房仍留有系爭建材未清
    理。而縱使上開系爭建材縱使如原告主張係堆置於757土地
    ，然系爭租約既名為土地廠房租賃契約，是本件租賃範圍除
    首揭756、756-1土地外，亦包含系爭廠房之全部，至於系爭
    廠房是否部分坐落於他人土地上，則係被告與該他人間之法
    律關係，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未除系爭廠房地坪、廁所，於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
    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因而支出系爭建材清運費10萬5000
    元，另系爭廠房地板及廁所拆除費7萬1400元，雖然由是由
    永鈺公司支出，但被告與永鈺公司締約時有給予其1個半月
    裝修免租期，包含由永鈺公司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
    仍因原告未拆除地板及廁所而受有損害，原告自應賠償原告
    7萬1400元。又原告未盡回復原狀之義務，依系爭租約第5條
    之約定，原告應支付自租約屆滿翌日即112年7月16日起至同
    年月19日下午點交止，共3.5日，並按約定租金5倍計算之懲
    罰性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X5倍X3.5日=6萬
    7083元)。而原告上開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合計28萬6083元(計
    算式：10萬5000元+7萬2000元+6萬7083元=28萬6083元)，已
    逾系爭押租金之金額，自系爭押租金抵充後，原告已無押租
    金得請求返還，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前成立系爭租約，原告交付被告系爭押租金。嗣
    租期屆滿後，原告未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含地板)及廁所拆
    除，因被告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
    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原告拆除辦公室(
    不含地板)後並於同年7月19日點交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
    爭租約、存證信函、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3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等
    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即為：(一)
    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二)原告是否應將
    系爭建材移除？(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
    ？(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
     狀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又承租
     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
     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
     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23條、第455條
     、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
     原告)於租期屆滿時或經甲方(被告)依法終止租約時，應即
     日將租賃土地廠房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
     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時，甲方每月得
     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5倍之違約金，其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
     物，乙方放棄權利，絕無異議。其笨重機械設備移運費用
     ，應自保證金扣除。」而所謂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
     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是而
     租賃物返還時應具有何種狀態，應探究當事人對於此事具
     有何種明示或默示之合意，並衡酌租賃物之折舊與合於約
     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
     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而非回復租賃物
     之原有狀態。
　2、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系爭廠房於出租時，為毛胚
     屋狀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故給予原告2
     個月減少租金去整修等語(見本院卷第111頁)。復觀諸系爭
     租約第2條第2項租金約定：「a.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
     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5萬元；b.105年
     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等語
     （本院卷第5頁），可知兩造間約定被告以系爭廠房現況出
     租予被告後，原告有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以進行系爭廠房
     之裝修事宜，堪認系爭廠房於出租交付原告時之狀況，不
     符合系爭租約之租賃用途即「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
     ，應有需進行相當程度裝修之必要，被告始會提供原告2個
     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供其整修。又系爭租約之用途既為「供
     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為進行倉儲管理及營運，至
     少地面應完整平坦，且有辦公室及廁所等基礎設施，始符
     合系爭租約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原告為使系爭廠房符
     合系爭租約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自行僱工舖設地坪
     及搭建辦公室及廁所，依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應認
     原告於系爭租約到期後，返還被告之系爭廠房應合於契約
     「應有」狀態，即具備「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之狀
     態，而非系爭廠房之「原有」狀態，否則豈非要求原告將
     系爭房屋回復至毛胚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
     裂之狀態。故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將鋪設之地板及搭建之廁
     所拆除等語，惟上開設施屬被告交付系爭廠房時所應具備
     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已如前述，則原告於返還系爭廠房
     時雖未將地板及廁所拆，亦原告難認違反有關回復原狀之
     約定。
(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
　1、另被告抗辯原告於租期屆滿後於原告出租之系爭廠房內堆
     置大批建材未清除等語，原告則主張該建材係放置在757土
     地，其放置位置不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等語。故應審究者
     為系爭租約關於系爭廠房之租賃範圍為何。
　2、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甲方(被告)土地756、756-1土地靠
     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
     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甲方(被告)上述土地鐵
     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出租乙方(原告)供
     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等語。復觀諸系爭租約其餘條文
     係將「土地」、「廠房」分別記載，可知系爭租約之租賃
     範圍包含土地(即756、756-1地號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
     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
     往南直線範圍)及廠房(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
     0MX60M)。而系爭租約第1條就廠房部分雖有記載「上述土
     地」等語，惟依附圖地籍圖及空照圖顯示，757地號土地三
     面與756地號土地相鄰，而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呈現
     一長方形，鐵皮廠房中間部分有一小區域坐落於757地號土
     地，又參系爭租約定承租廠房面積所列計算式為「30MX60M
     (後縮減為59.2MX30.9M)」，均是以長方形面積計算廠房，
     而未特別約定扣除某部分或757地號土地上面積，且原告簽
     訂系爭租約之目的暨係為取得廠房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
     ，則系爭契約第1條後段租賃範圍之重點應是鐵皮廠房財產
     權之範圍內，而非僅指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範圍。再
     參酌被證3(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建材堆放位置，其上方鐵
     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與被證2(見本院卷第50至52頁)及
     原證6(見本院卷第11頁反面至13頁)所示兩造均不爭執租賃
     範圍照片中之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相連，原告就此亦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1頁)，顯見系爭建材堆放位置與兩造
     均不爭執之承租範圍屬同一鐵皮建物範圍。而土地與建物
     財產權不同，原告承租之鐵皮廠房暨為一體之建物，整體
     即為同建物財產權，不會因該鐵皮廠房橫跨不同人所有之
     土地即產生數個財產權，故堪認系爭租約第1條所謂「上述
     土地」，應係為界定廠房位置所為之敘述，而非僅只756上
     之鐵皮廠房範圍，故原告建材堆置空間既位於鐵皮廠房(即
     系爭廠房)內，則仍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主張系爭建材
     放置空間不在系爭租約租賃範圍等語，尚非有據。
　3、是以，原告於租約屆滿時負有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交還原
     告之義務，然其在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移除，未依約
     履行回復狀義務，則被告請求原告賠償因其移除系爭廠房
     留置之系爭建材所生之損害，即屬有據。而被告為清運原
     告遺留於系爭廠房之建材，因而支出清運處理費14萬7000
     元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綠森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
     、請款單及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被告自得
     請求原告賠償14萬7000元。
(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
     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
     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
     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
     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
     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
     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
     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
     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
     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
     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
     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
     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規定。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
     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
     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
     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
     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79年台上
     字第1612號原判例要旨參照）。
　2、被告主張系爭租約雖於112年7月15日屆滿，然原告未於屆
     滿後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騰空交還，遲至112年7月19日下
     午6時始點交完成，原告共遲延3.5日，故依系爭租約第5條
     約定，以原月租金11萬5000元5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原告
     應支付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5X3.5=6
     萬7083元)。原告則主張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進行點
     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原告並非未完成騰空，僅係就
     原告進行整修時之辦公及廁所是否要拆除，兩造解讀不同
     ，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約定等語。
　3、經查，觀諸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內容，並無違約處罰之文
     字，對照系爭租約之其他條文，就回復原狀義務亦無除請
     求該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明確約定，揆諸上開
     規定及說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應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損
     害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而該約定目的係避免原告未將
     租賃物回復原狀，使被告無法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招租，而
     受有租金之損害。查本件原告未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辦
     公室及廁所，固經本院認定非原告回復原狀範圍，故就此
     難認原告有違法系爭租約第5條之情形。惟依前所述，原告
     於租期屆滿後，仍在系爭廠房內遺留系爭建材未清除，此
     部分違反系爭租約定5條之約定，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原
     約金，而系爭建材堆置於系爭廠房，經被告於111年8月8日
     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移除(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原告仍
     未為移除，最後係由被告自行雇工移除，而被告僅主張原
     告應支付3.5日計算之違約金，應屬有據。
　4、末查，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故有未將系爭建材移除之
     情事。然而，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
     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永鈺公司，有租賃契約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96頁)，本院衡量上情及被告已得請求原告賠償清
     除系爭建材所需費用，故認被告主張相當月租金額5倍之違
     約金尚屬過高，應酌減為月租金額2倍計算，始屬相當。因
     此，被告得主張之違約金，其金額應為2萬6833元(計算式
     ：11萬5000元/30X2X3.5=2萬68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1、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
     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
     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租約之押租金為23萬元，且被告於租約屆滿後
     尚未返還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
     後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依系爭租約得請求原告賠償回
     復原狀所需費用14萬7000元及違約金2萬6833元，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則系爭押租金經被告抵充上開費用後，被告應
     返還之押租金為5萬6167元(計算式：23萬元-14萬7000元-2
     萬6833元=5萬6167元)。
　3、至原告另主張系爭建材放置地點為757土地並非系爭租約租
     賃範圍內，被告擅自移除系爭建材，對原告應負系爭建材
     價值252萬4550元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以此損害賠償請求
     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
     金抵充等語。惟系爭建材放置位置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系爭租約定第5條之約定「租約
     屆滿後被告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被告放棄權利」等語
     ，且被告已於移除前先催告原告自行移除系爭建材，然原
     告仍置之不理，則被告依約清除視同廢棄物之系爭建材，
     難認構成侵權行為，故原告對於被告無損害賠償債權，原
     告主張以侵權行為債權抵銷被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3 項、第233 條
    第1 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返還押租金債
    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5
    月10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
    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
    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
    有據，自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
    押租金5萬6167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
    無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
    聲請僅在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法院仍係本於職權而宣告，自
    無庸對該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
    聲請已失其附麗，爰另為駁回假執行聲請之諭知。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爰依職權諭知如
    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圖：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280號
原      告  璟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慧宗  
訴訟代理人  蔡慧雅  
            高意琄  
            李承訓律師
被      告  陸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柏誼  



訴訟代理人  黃素真  
            李安敏  
            沈崇廉律師
            馬啓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押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616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593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5萬616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向被告承租其所有位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6土地)及756-1地號土地(下稱756-1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其上鐵皮舊倉庫(下稱系爭廠房)，雙方簽立土地廠房租賃契約，約定租期自民國105年7月15日起至112年7月15日止，租金部分約定：「1.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2.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3.每3年期滿，租金應按行政院主計處公告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押租金22萬元」(下稱系爭租約)。嗣兩造陸續於108年8月31日、111年7月18日復約定將上開租金第3款約定修正為每3年期滿，租金應調整5,000元，其餘約定則不變，且因承租土地部分遭第三人占用，兩造遂協議系爭租約111年7月至112年7月之每月租金修改為11萬5000元，押租金則為23萬元(下稱系爭押租金)，原告已將系爭押租金給付被告。
(二)嗣被告於本件租期屆滿前另與第三人簽立租賃契約，並要求原告須於112年7月14日前將土地及系爭廠房騰空返還。系爭租約租期屆滿日雖為112年7月15日，但原告仍於同年7月14日將系爭廠房騰空，當日並會同被告指派之代表至現場查看，復因被告代表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而原告既已將系爭廠房騰空交予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被告即應將系爭押租金返還，詎經原告多次催討，被告仍置之不理。
(三)至被告辯稱原告應將系爭廠房內之地板及廁所拆除、且現場留有大批建材(下稱系爭建材)未清理，而有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云云。然系爭廠房於被告交付原告時，地坪多處龜裂、凹洞，系爭廠房出租時不合於約定使用之收益狀態，原告依系爭租約約定進行整修鋪設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使系爭廠房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地坪、設置辦公室及廁所自不在原告應負回復原狀之範圍內。故系爭租約屆滿後，原告未拆除地坪、辦公室及廁所，未違反回復原狀義務。縱使認為原告就此未盡回復原狀義務，然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訴外人永鈺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鈺公司)，後續係由永鈺公司裝修系爭廠房，被告並未支出任何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7萬1400元，並無理由。另系爭建材並非廢棄物，而係原告之庫存貨品，且系爭建材係放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57土地)上，而非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範圍，被告自無權利要求原告移除系爭建材，故被告辯稱系爭押租金應扣除系爭建材清運費用10萬5000元，並無理由。又系爭廠房之點交日即112年7月19日係雙方數度協商下所約定，且係原告配合被告之要求下所為(即拆除系爭廠房內部分辦公室)，原告亦依約於當日完成點交，自無遲延交還系爭廠房之情，則原告己回復原狀並點交，無違約情事，被告辯稱原告應給付違約金，亦無理由。
(四)退步言之，縱被告對原告有其所辯可自系爭押租金中扣除之債權存在，因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系爭建材清除，造成原告受有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財產損害，原告可以該債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金抵充，被告仍應返還系爭押租金。
(五)為此，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有簽立系爭租約，且系爭押租金被告尚未返還予原告，惟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前1年時，即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之方式通知原告期滿不再續租，並敦促原告於租期屆滿前將系爭廠房騰空並回復原狀後返還，嗣因見原告無搬遷之舉，為免之後無從依約將系爭廠房交付予新租客之困擾，被告復於112年7月7日再次發存證信函予原告。詎至112年7月15日租期屆滿時，發現原告並未騰空搬遷完畢，被告不得已再與原告約定於同年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惟19日當天原告仍未將系爭廠房完全回復原狀，現場除原告自行鋪設之地板及其自行搭建之廁所未拆除外，系爭廠房仍留有系爭建材未清理。而縱使上開系爭建材縱使如原告主張係堆置於757土地，然系爭租約既名為土地廠房租賃契約，是本件租賃範圍除首揭756、756-1土地外，亦包含系爭廠房之全部，至於系爭廠房是否部分坐落於他人土地上，則係被告與該他人間之法律關係，與原告無涉。
(二)原告未除系爭廠房地坪、廁所，於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因而支出系爭建材清運費10萬5000元，另系爭廠房地板及廁所拆除費7萬1400元，雖然由是由永鈺公司支出，但被告與永鈺公司締約時有給予其1個半月裝修免租期，包含由永鈺公司拆除地板及廁所費用，故被告仍因原告未拆除地板及廁所而受有損害，原告自應賠償原告7萬1400元。又原告未盡回復原狀之義務，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原告應支付自租約屆滿翌日即112年7月16日起至同年月19日下午點交止，共3.5日，並按約定租金5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X5倍X3.5日=6萬7083元)。而原告上開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合計28萬6083元(計算式：10萬5000元+7萬2000元+6萬7083元=28萬6083元)，已逾系爭押租金之金額，自系爭押租金抵充後，原告已無押租金得請求返還，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前成立系爭租約，原告交付被告系爭押租金。嗣租期屆滿後，原告未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含地板)及廁所拆除，因被告要求原告應將系爭廠房之辦公室及廁所拆除，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再次進行點交，嗣原告拆除辦公室(不含地板)後並於同年7月19日點交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租約、存證信函、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5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被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約定，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之爭點即為：(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是否應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及廁所？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又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23條、第455條、第43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原告)於租期屆滿時或經甲方(被告)依法終止租約時，應即日將租賃土地廠房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5倍之違約金，其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乙方放棄權利，絕無異議。其笨重機械設備移運費用，應自保證金扣除。」而所謂回復原狀，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係指承租人應以合於契約之應有狀態返還，是而租賃物返還時應具有何種狀態，應探究當事人對於此事具有何種明示或默示之合意，並衡酌租賃物之折舊與合於約定方法使用收益所造成之自然耗損、承租人所負保管維護義務之程度、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而非回復租賃物之原有狀態。
　2、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系爭廠房於出租時，為毛胚屋狀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故給予原告2個月減少租金去整修等語(見本院卷第111頁)。復觀諸系爭租約第2條第2項租金約定：「a.系爭廠房整修期間(即105年7月15日起至同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5萬元；b.105年9月16日起至107年9月15日止，每月租金11萬元...」等語（本院卷第5頁），可知兩造間約定被告以系爭廠房現況出租予被告後，原告有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以進行系爭廠房之裝修事宜，堪認系爭廠房於出租交付原告時之狀況，不符合系爭租約之租賃用途即「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應有需進行相當程度裝修之必要，被告始會提供原告2個月之租金減免期間供其整修。又系爭租約之用途既為「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為進行倉儲管理及營運，至少地面應完整平坦，且有辦公室及廁所等基礎設施，始符合系爭租約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原告為使系爭廠房符合系爭租約所約定之使用、收益狀態，自行僱工舖設地坪及搭建辦公室及廁所，依一般交易習慣及誠信原則，應認原告於系爭租約到期後，返還被告之系爭廠房應合於契約「應有」狀態，即具備「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之狀態，而非系爭廠房之「原有」狀態，否則豈非要求原告將系爭房屋回復至毛胚屋、多年閒置未用、地坪有凹洞、龜裂之狀態。故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將鋪設之地板及搭建之廁所拆除等語，惟上開設施屬被告交付系爭廠房時所應具備之約定使用收益狀態，已如前述，則原告於返還系爭廠房時雖未將地板及廁所拆，亦原告難認違反有關回復原狀之約定。
(二)原告是否應將系爭建材移除？
　1、另被告抗辯原告於租期屆滿後於原告出租之系爭廠房內堆置大批建材未清除等語，原告則主張該建材係放置在757土地，其放置位置不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等語。故應審究者為系爭租約關於系爭廠房之租賃範圍為何。
　2、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甲方(被告)土地756、756-1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甲方(被告)上述土地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出租乙方(原告)供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等語。復觀諸系爭租約其餘條文係將「土地」、「廠房」分別記載，可知系爭租約之租賃範圍包含土地(即756、756-1地號土地靠西面圍牆邊起向東西延伸600坪含深水井及承載大型塑料儲水桶鋼架所占由北往南直線範圍)及廠房(鐵皮舊倉庫乙座，面積545.45坪，30MX60M)。而系爭租約第1條就廠房部分雖有記載「上述土地」等語，惟依附圖地籍圖及空照圖顯示，757地號土地三面與756地號土地相鄰，而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呈現一長方形，鐵皮廠房中間部分有一小區域坐落於757地號土地，又參系爭租約定承租廠房面積所列計算式為「30MX60M(後縮減為59.2MX30.9M)」，均是以長方形面積計算廠房，而未特別約定扣除某部分或757地號土地上面積，且原告簽訂系爭租約之目的暨係為取得廠房儲存暨營運陶瓷磚產品，則系爭契約第1條後段租賃範圍之重點應是鐵皮廠房財產權之範圍內，而非僅指756地號土地上之鐵皮廠房範圍。再參酌被證3(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建材堆放位置，其上方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與被證2(見本院卷第50至52頁)及原證6(見本院卷第11頁反面至13頁)所示兩造均不爭執租賃範圍照片中之鐵皮屋頂及周圍鐵皮牆面相連，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1頁)，顯見系爭建材堆放位置與兩造均不爭執之承租範圍屬同一鐵皮建物範圍。而土地與建物財產權不同，原告承租之鐵皮廠房暨為一體之建物，整體即為同建物財產權，不會因該鐵皮廠房橫跨不同人所有之土地即產生數個財產權，故堪認系爭租約第1條所謂「上述土地」，應係為界定廠房位置所為之敘述，而非僅只756上之鐵皮廠房範圍，故原告建材堆置空間既位於鐵皮廠房(即系爭廠房)內，則仍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主張系爭建材放置空間不在系爭租約租賃範圍等語，尚非有據。
　3、是以，原告於租約屆滿時負有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交還原告之義務，然其在系爭廠房遺留系爭建材未移除，未依約履行回復狀義務，則被告請求原告賠償因其移除系爭廠房留置之系爭建材所生之損害，即屬有據。而被告為清運原告遺留於系爭廠房之建材，因而支出清運處理費14萬7000元等情，業據被告提出綠森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請款單及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被告自得請求原告賠償14萬7000元。
(三)原告是否應支付被告違約金6萬7083元？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亦有明文規定。至於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法院即得依此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此項核減，法院得以職權為之，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79年台上字第1612號原判例要旨參照）。
　2、被告主張系爭租約雖於112年7月15日屆滿，然原告未於屆滿後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騰空交還，遲至112年7月19日下午6時始點交完成，原告共遲延3.5日，故依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以原月租金11萬5000元5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原告應支付違約金6萬708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5X3.5=6萬7083元)。原告則主張雙方遂協議於同年7月19日進行點交，嗣並於該日完成點交，原告並非未完成騰空，僅係就原告進行整修時之辦公及廁所是否要拆除，兩造解讀不同，原告並未違反契約約定等語。
　3、經查，觀諸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內容，並無違約處罰之文字，對照系爭租約之其他條文，就回復原狀義務亦無除請求該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明確約定，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應視為因不履行債務而生損害賠償總額約定之違約金，而該約定目的係避免原告未將租賃物回復原狀，使被告無法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招租，而受有租金之損害。查本件原告未拆除系爭廠房之地板、辦公室及廁所，固經本院認定非原告回復原狀範圍，故就此難認原告有違法系爭租約第5條之情形。惟依前所述，原告於租期屆滿後，仍在系爭廠房內遺留系爭建材未清除，此部分違反系爭租約定5條之約定，被告自得請求原告給付原約金，而系爭建材堆置於系爭廠房，經被告於111年8月8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移除(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原告仍未為移除，最後係由被告自行雇工移除，而被告僅主張原告應支付3.5日計算之違約金，應屬有據。
　4、末查，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故有未將系爭建材移除之情事。然而，被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旋即自112年7月16日起將系爭廠房出租予永鈺公司，有租賃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6頁)，本院衡量上情及被告已得請求原告賠償清除系爭建材所需費用，故認被告主張相當月租金額5倍之違約金尚屬過高，應酌減為月租金額2倍計算，始屬相當。因此，被告得主張之違約金，其金額應為2萬6833元(計算式：11萬5000元/30X2X3.5=2萬68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押租金有無理由?
　1、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租約之押租金為23萬元，且被告於租約屆滿後尚未返還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原告於系爭租約屆滿後未盡回復原狀義務，被告依系爭租約得請求原告賠償回復原狀所需費用14萬7000元及違約金2萬6833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系爭押租金經被告抵充上開費用後，被告應返還之押租金為5萬6167元(計算式：23萬元-14萬7000元-2萬6833元=5萬6167元)。
　3、至原告另主張系爭建材放置地點為757土地並非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被告擅自移除系爭建材，對原告應負系爭建材價值252萬4550元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以此損害賠償請求權對被告之債權主張抵銷後，被告已無債權可自系爭押租金抵充等語。惟系爭建材放置位置屬系爭租約租賃範圍內，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依系爭租約定第5條之約定「租約屆滿後被告留置物品均視同廢棄物，被告放棄權利」等語，且被告已於移除前先催告原告自行移除系爭建材，然原告仍置之不理，則被告依約清除視同廢棄物之系爭建材，難認構成侵權行為，故原告對於被告無損害賠償債權，原告主張以侵權行為債權抵銷被告之債權，並無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3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返還押租金債務，其給付核屬無確定期限，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5月10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頁），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負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自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爰依系爭租約第4條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押租金5萬6167元，及自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者，本無庸原告為聲請，若原告仍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者，該聲請僅在促使法院職權發動，法院仍係本於職權而宣告，自無庸對該聲請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爰另為駁回假執行聲請之諭知。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博鈞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建霖　　　
附圖：
　
　　　　　　　


